
建设单位/

用人单位名称
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建设单位/

用人单位地址
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 99 号

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

项目简介

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，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

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99号，经营范围包括汽车内外饰件、隔热垫、

隔音垫、高分子材料、模具、塑料表面处理的研发、制造、加工等。

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厂区位于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

口路99号，建有年产14万台套汽车内外饰件项目，目前正常运行。

新厂区位于合肥市经开区方兴大道10789号，建有年产20万台套隔热

垫、隔音垫项目，项目于2020年建成投产，目前正常运行

现场调查人 陈超、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3 年 2 月 11 日

采样人员
王岩、周文丽、冯学智、潘

梅
现场采样时间 2023 年 2 月 13 日-15 日

检测人员 江孟琦、李晶晶、朱琳 检测时间 2023 年 2 月 13 日-2 月 25 日

建设单位/用人单

位陪同人
赵宏图

影像资料（采样）



影像资料（评审）

评价结论与建议

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。同时依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

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职

健发〔2021〕5 号）规定的内容，用人单位属于“第三大项制造业-（二

十四）C36 汽车制造业-C367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”，为职业病危害风险

严重建设项目。

（一）工程技术措施

针对本部厂区抛光、除尘产高噪作业场所，建议用人单位采取：加强设备

的维护保养，避免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；加强作业场所个体防

护用品佩戴管理。

（二）个人防护措施

1、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、领用，完善、明细发

放、领用台帐并存档；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、检修和维护，确保其

防护效果，并将检查、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。

2、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本部厂区及新厂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

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工作，采取奖惩等措施，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



现场劳动者防护用品佩戴情况，确保劳动者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率达 100%。

3、用人单位应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维修、清灰作业人员个人

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组织管理

1、用人单位应在本次现状评价工作结束后，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项

目网上申报工作。

2、用人单位应组织安排本部厂区及新厂区车间卫生清洁工作，满足

工艺流程及运料方便的前提下，设置车间地面警示线划分生产区、物料区，

确保车间过道无障碍。

3、用人单位应当按照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安健〔2013〕

171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完善、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，补充劳动者职

业史、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。

（四）职业健康监护

1、今后应严格按照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职

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的要求，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、

在岗、离岗职业健康检查；检查人数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

数，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%。

2、用人单位应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，对需复查人员及时进行复查，

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，补充劳动者职业史、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

触史信息内容。

3、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，

应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，并保存、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、

周期；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，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

理工作。

4、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，应根据各工种接触的危害因素种类进行相

应项目的检查，对接触不止一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，体检项目应包括

其接触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，体检项目应齐全。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

审时间
2023.4.21

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

审意见

专家组同意《现评报告》通过技术评审，评价机构按照专家建议和专家组

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后，经专家组长确认后，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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